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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970.htm 第二十三章 居间合同 【

重点法条】 第四百二十四条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

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第四百二十五条 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

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

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

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百二十六条 居间人

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

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

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

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

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

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 第四百二十七条 居间人未促成合

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

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意思分解】 《合同法》有关居

间合同的规定共有4个条文。应注意： 1第424条有两层意思：

（1）居间合同分为指示居间和媒介居间。前者指居间人仅向

委托人报告提供订约机会的居间；后者指居间人仅为委托人

提供订约媒介服务的居间。 （2）居间合同的法律性质：①

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②委托人给付义务的履行具有不

确定性。即是否付给居间人报酬，视居间成功与否而定，因

而是不确定的，附有一定条件。 2第425条，居间人的忠实义

务。注意居间人实施欺诈行为损害委托人利益时的责任承担



。 3第426条，居间成功的，委托人负有支付报酬义务，居间

人自行负担居间费用。 4第427条，居间失败的，委托人不负

支付报酬义务，但应支付必要的居间费用。 【不要混淆】 严

格区别居间成功与失败不同情形下的委托人义务内容（第426

、427条）。记忆决窍是：无论居间成功与否，委托人均有支

付行为。 【重点法条】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

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合

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

同法。  【相关法条】 《合同法》第428条。  【意思分解】 1

特别注意《合同法解释(一)》第3条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法

无溯及力原则的例外。 2《合同法解释(一)》第5条坚持了法

无溯及力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